
约翰 一书  

前言 

1:1 我们向你们宣扬的
1
：就是我们听见过、亲眼看过、观察过、亲手摸过，从起初原

有的生命之道。1:2（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作见证，将原与父同

在，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，传
2
给你们。

3
）1:3 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

为要叫你们与我们相交
4
（其实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）。1:4 因此我们将这些

话写给你们，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5
 

神是光，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 

1:5 我们从
6
他听到，又向你们宣扬的福音信息

7
，就是： 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

8
 

1:6 我们若说是与 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
9
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

10
了。1:7 但若我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「我们向你们宣扬的」。古卷无此字句。《和合本》译为「论到」。此句

与第 3 节的「传」相连。 
2 「传」或作「宣扬」。下同。 
3 希腊原文的前言（第 1-4 节）是一长句。第 2 节及第 3 节尾的句号是译者

加上，以求清晰。 
4 「相交」或作「交往」。第 6, 7 节同。 
5 「我们向你们宣扬的……可以满足」。本书的前言（1-4 节）和约翰福音

的前言（1:1-18 节）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作者约翰先述主题，下文才加以解释。本书

的主题是：(1) 见证耶稣是谁的重要性（参 4:14; 5:6-12）；(2) 耶稣事工是神藉着祂

部份显示自己的重要性（参 4:2; 5:6）；(3) 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永生（5:11-12; 
5:20）。本书信的格式不像新约时代一般的书信，它没有具名，也没有收信人的姓

名地址，更没有问安、祝好的愿望；作者开门见山的强调这见证的目击性，随后立

转至读者身上，说明这见证是为他们作的。这「宣扬」的目的是叫读者可以和作者

有交往──如神与子的真交往。为了保证交往的维系，作者亲笔写此信（第 4 节

上）。作者在前言中反复结构的思路，终于阐明写信的理由（这理由在 5:13 节以

稍为不同的形式表达）。 
6 「他」。可指父神或基督，但用以指基督较为贴切。 
7 「福音信息」（gospel message）。原文无「福音」字眼。「信息」ἀγγελία 

(angelia) 这字在新约中只出现二次：本处及 3:11。同源字 ἐπαγγελία (epangelia)
「应许」却出现了 52 次，包括在 2:25。「信息」的解释范畴可以从 λόγοσ (logos)
「道」至「福音」，本处的原意与「福音」接近，故译作「福音信息」。本处可以

解作：(1) 见证人的宣扬：作者及其他使徒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平和祂的事工（1:3-
4）；(2) 读者（听众）的救恩。宣扬的目的就是领他们进入与神及使徒的交往。 



在光明中行，如同 神在光明中，就能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
11
我们一切的罪

12
。1: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

13
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1:9 但若我们认自己的罪， 

神是信实的、是公义
14
的，必继续

15
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1:10 我们若说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解释约翰一书 1:5 节至 3:10 节的关键就在本节：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

暗。」「宣扬」的字句承接 1:1 节（参 1:1 注解）──使徒在 1:1-5 以目击者的身

份所作的见证。「宣扬」与 1:3 的「传告」亦有相连；「宣扬」的内容就是全节的

中心──神就是光。作者写下「神就是光」主题之后，立了三个反示、三个正示：

三个反示分在 1:6, 8, 10 三处，皆以「若说」带出；三个正示分在 1:7, 9; 2:1，皆以

「但若」开始。 
9 「仍在黑暗里行」。是现在延续式。「若……说」和「仍在」的关系是解

释本节的钥字。人「若说」和神有了相交，却「仍在」（继续在）黑暗中行走，结

论就是：他在说谎，没有实行真理。 
10 「行真理」或作「依照真理活着」。 
11 「洗净」或作「净化」、「纯化」。 
12 「罪」。「罪」字的定义是：离开了神或人公义的标准（BDAG 50 

s.v.）。本字在本书出现 17 次，11 次为单数，6 次为众数。有的认为本节单数的

「一切的罪」是未信主前的总罪，而 1:9 众数的罪是信主之后所犯的各罪。这就将

1:7 看成称义的开始，而 1:9 看为成圣的步骤。但是本节「一切的罪」含义广泛，

不能局限于未信之前的罪，尤其是本节的「行」也是现在延续式，强调作者在描绘

基督徒的生活（不是信主前的生活方式）。1:8 的「罪」是有条件的，或是性格上

的质素；1:10 的「罪」是普遍性的、含盖面极广的。除了在基督里的饶恕，这罪会

令人远离神（2:15），引至属灵的死亡（3:14）。但是根据 1:7 的「洗净……一切

的罪」，主耶稣的血（表示祂牺牲的死）可以除去一切的罪。 
13 「若说自己无罪」。「无」或作「没有」。「有」和「罪」的相连用法，

在新约圣经中只限于约翰福音及约翰一书。「有」加上抽象的名词（3:3, 15; 4:17; 
5:12-13），都指一种状况，故本处是指「罪的实况」。（中译者按：另有数处如

1:3, 6, 7; 2:28; 3:21; 4:16 所用之动词亦在此例，但《和合本》不用「有」这动

词。）「有」和「罪」的连用在约翰福音 9:41; 15:22, 24; 19:11 共用了四次，每次

都是用来指出一个已存的错误态度，或是已犯的过错，引入罪的实况；然后再有发

生的事件强调了这错误态度或错误行为的不当。本节（1:8）有相同的意义，作者

给犯罪的人（入了罪的状况）严重的警告：他们不能宣称从犯罪的感觉中得自由。

约翰一书不是含蓄地反对敌挡者的自由主义（以任意而行证明人的自由），因为作

者没有提出任何对反对者道德上的控告。作者剖白的责备只是他们没有爱弟兄

（3:17）。很可能反对派人士提倡已信主的人无论作甚么都不足以看为「罪」，而

使他和神的关系疏远（作者否认反对人士与神有这关系。） 
14 「公义」或作「公正」。 
15 「必继续」。《和合本》译作「必要」，但「要」字不能表达「赦免」和

「洗净」的时间性。文义中这些都是现在进行式，故译作「必继续」较合适。 



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 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2:1（我的孩子们
16
，我

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为要叫你们不犯罪
17
。）但若有人犯了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

18
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；2:2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

19
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

下人的罪。 

守 神的诫命 

2:3 这样
20
，我们若遵守 神的诫命，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

21
。2:4 人若说「我认识他

22
」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住在这人心里了。2:5 凡遵守他

23
的道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「我的孩子们！」作者在第三个反示之后（参 1:5 注解），第三个正示之

前，加上一句给读者的提醒。1:10 的严重性使约翰不得不打断自己的思路，告诉他

忠诚的孩子们，虽然他不想他们犯罪，但却保证他们即使犯了罪，他们仍可以仰望

耶稣基督作为中保，在天父面前替他们代求。2:1 就结束了 1:5 – 2:2 的三个正反的

明示。 
17 「叫你们不犯罪」。作者不单吩咐读者不要习惯性、重复性的犯罪，似乎

在暗示偶然性的犯罪是会有的。不过作者的宗旨很明显的吩咐完全不要犯罪，正如

耶稣在约翰福音 5:14 吩咐那病了 38 年的人说「不要再犯罪」，有同样的语调。 
18 「中保」（advocate）或作「保惠师」（Paraclete），希腊文作

παράκλητος (paraklētos)。只有约翰福音称圣灵为「保惠师」（约 14:16, 26; 15:26; 
16:7）。除约翰福音外，全本新约只有此亦用「保惠师」的称呼，却是用于耶稣，

不是圣灵。读者应该能接受这称号的替换性。不过根据约翰福音 14:16，耶稣告诉

门徒祂若求父，父就「另外」赐一位保惠师，表示耶稣本身也是门徒的「保惠

师」。「保惠师」的功能却没有完全的解释。本处上下文提议这是在天父面前法定

的辩护师的含义，故特别注明耶稣是义者的身份。耶稣为信徒代求的说法，在罗马

书 8:34 及希伯来书 7:25 亦有提及，本节似有同样理念，故译作「保惠师」是本节

好的解释。 
19 「挽回祭」。原文有「扭转圣怒」的意思。约翰本处所论的信徒犯罪，而

耶稣作为保惠师，自然有扭转圣怒（挽回）的主要功能。这解释固然和 4:10 吻

合，但却不能忽略耶稣洁净罪的功能；而且「息怒」和「洁净」两者并不互相排

斥。「挽回」也可译作「赎罪」。因此希腊文 ἱλασμός（hilasmos）这字有「息

怒」和「洗罪」的意思。 
20 「这样」。原文此处有连接词 καί（kai），本处的连接词和 1:5 所用相

同，作者现在回到 1:5 的论点。约翰提出三个反示（1:6, 8, 10）和三个正示（1:7, 9; 
2:1）后，现在回到 1:5「神就是光」的主题。约翰以下讨论信徒如何能确定自己认

识「就是光」的神，论点也是和敌挡者的态度相比：口称认识神，但行为不能证明

他们真正的认识。 
21 「认识他」或作「认识神」。(1) 有的认为「他」指耶稣，因为 2:2 的

「他」分明指 2:1 的义者耶稣；(2)「他」指神更是可能，因为 (i) 作者正在讨论人

如何有认识神的确信（1:5 至 2:11 都是敌挡派口称与「就是光」的神认识并相

交）；(ii) 2:6 特别用「主」字代表耶稣；(iii) 2:3 起的论点与 1:5 开始的平行并进，



爱 神的心在这人里面是完全的，凭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；2:6 人若说自己住在
24
 

神里面，就该照耶稣
25
所行的去行。 

2:7 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不是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
26
。这

旧命令就是你们已经听过的道。2:8 另一方面，我也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在主
27
是真的，

在你们也是真的；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
28
。2:9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仍恨

他的弟兄
29
，他还是在黑暗里。2:10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没有绊跌

30
的缘由。2: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故此处作者又回到「神就是光」的主题。约翰现在重新讨论信徒如何得着认识「就

是光」的神的确据。 
22 「他」。指神。参以上「认识神」注解。 
23 「他」。这里的「他」应是指「神」。 
24 「在」或作「住在」、「留在」、「同在」。原文 μένω（menō）一字译

成中文的「在」有以上的几个意义，却也不能解释全意。(1)「同在」（abide）：

意指基督徒和神有密切的关系，在某种解释下，却将基督徒分为两等：有神同在的

和没有神同在的。固然「同在」的确有特殊的、密切的（永远的）关系，但是约翰

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作者肯定每一个真信徒都和神有这「同在」的关系，没有这「同

在」关系的（参约二 9）根本不是信徒（纵管自称是）。(2)「留在」（remain）：

这释法解决了一些问题，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：在某种意识下，表示信徒可以选择

「留在」与神和好的关系，或「不留在」这关系，也就是回到以前不信的状况。作

者清楚的在 2:19 指出的确有「出去」的，只是这些人纵然自称认识神和与神相

交，但从来就不是真心相信的人。因此，为了免除上述的误会， (3) 译作「住在」

（reside）（除了文义接近「留在」之外），「住在」表示地位上和运作上身份的

更换。希腊文 μένω（menō）译作「住在」表示信徒与神之间极为密切，亲近（和

永恒）的关系。必须注意的这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一贯思维：每一个真信徒都

与神有这种关系，而没有这种关系的人（参约二 9）根本就不是信徒（即使自称

是）。 
25 「耶稣」。原文作「那位」。原文的「主」字在 2:6 上半节和下半节用不

同的字，意指不同的第三身，而且「行」的描写直接指出是耶稣在世上的事工。

「那位」在约翰一书出现 6 次（2:6; 3:3, 5, 7, 16; 4:17），每次都是指耶稣。 
26 「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」。参约翰福音 13:34-35。 
27 「主」。指耶稣。 
28 「黑暗……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」。引喻约翰福音 1:5; 1:9 及 8:12。作者

看光明胜过黑暗已经开始，所以用耶稣所吩咐彼此相爱的命令来提醒读者，要 (1) 
持守所听过的（2:7），并 (2) 不受敌挡派的教导影响。 

29 「弟兄」。指有同一信仰的人，意指真基督徒，诚心接受使徒见证、教导

的男女。「弟兄」可译作「同作信徒的」。下同。 
30 「绊跌」。引用诗篇 119:165：「爱你（神）律法的人……甚么都不能使

他们绊脚。」 



惟独恨弟兄的
31
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

了。
32
 

坚立的话 

2:12 孩子们哪，我写信给你们
33
，因为

34
你们的罪藉着他

35
名得了赦免。2:13 父老啊，我

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的原有者。少年人哪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克服

了那恶者
36
。2:14 孩子们哪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了父。

37
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

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从起初的原有者。少年人哪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 

神的道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克服了那恶者。 

2: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2:16 因为凡世

界上的事（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和拥有物质带来的骄傲
38
）都不是从父来的，

乃是从世界来的。2: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
39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「恨弟兄的」。与 2:10「爱弟兄的」形成两个极端。「恨弟兄」在第三章

有详细的论述。作者将敌挡派和该隐比较，该隐就成了恨弟兄，以致杀弟兄的鉴

戒。3:17 作者正式控告敌挡者不以物质供应有需要的弟兄。 
32 约翰一书 2:3-11。本段提示三个与神关系密切的条件，都以「人若说」开

始（2:4, 6, 9）。将本处的三个「若」字和前段（1:6, 8, 10）的三个「若」字比

较，就可间接看出敌挡者的论点。作者在本段中评估了每一个论点及其牵涉。 
33 「我写信给你们」。作者显然担心有些读者会接受敌挡者的论调（1:6, 8, 

10）。约翰在 1:7, 9 及 2:1 的正示是要坚定读者，并保证他们的罪已得赦免。这思

维在本段继续；确保的命题贯彻全书（参 5:13 宗旨）。2:15-17 在这文义下，并不

是题外话，因为读者同属一个羣体，而这羣体正在受内部产生的矛盾冲击，亟需振

作。 
34 「因为」。2:12-14 用了 6 次。希腊文 ὅ῞῞῞῞῞῞῞῞τι（hoti）一字可作「因为」

──写信的原因，或是「为了……更……」──写信的内容。文法上两种译法皆

可，但从语气上，若读者已经达到目标，作者大可不必有 2:15-17「爱世界」的警

告。因此用「为了……更……」的译法看本段，另有体会。 
35 「他」。可能指耶稣，因为 2:8 的「主」指耶稣，而且本处的赦罪原是耶

稣十字架上的工作。 
36 「那恶者」。指撒但。约翰福音 17:15 亦用此称谓。约翰一书 2:14; 3:12; 

5:18, 19 四处同义。 
37 有译本以此处作为 2:14 的起首，以「曾」写信的次序分节。内容全是一

样，只是分节的位置不同。 
38 「肉体的情欲……骄傲」。「情欲」和「骄傲」一般认为是世上事的实

体，有了这些实体，就会有财富的自夸，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炫耀。「情欲」和「骄

傲」也可看作是世上事的产品，有了世上的事：物质和名誉，会导至过份的自信，

更而激发情欲和骄傲。这解释在文义上颇为贴切：作者针对一些只关注地上事不关

注属灵事的人。这种人全心爱世界，不爱属灵的事，不爱神（爱父的心不在他里



提防假师傅 

2:18 孩子们哪，如今是末时了，正如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
40
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

基督出现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2:19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从来不是属我

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
41
，他们出去，就表明全都不是属我们的

42
。 

2:20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自己也都知道了
43
。2:21 我以前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

44
你

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2:22 谁是说谎话的

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
45
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。2:23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

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 

2:24 至于你们，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
46
心里；你们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

心里，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2:25 这
47
就是他自己

48
给我们的应许：永生

49
。

2:26 我曾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关乎那蒙骗你们的人
50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面）。「拥有物质带来的骄傲」，一个自以为有足够财富，可以稳度一生的人，不

需要神（或不需要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）。 
39 「常存」（remains）或作「常留在」。本处将世界的暂时性和遵行神旨

意的人的永久性对照。 
40 「敌基督」（antichrists）。约翰以此名称形容敌挡派及其教导，这是和

使徒有关耶稣是谁（1:1-4）的见证教导相违背的。「敌基督」是谁有不同的意

见：(1) 原是在使徒中，后来「出去了」（2:19）的假师傅；更有可能的是：(2) 在
信徒羣体中冒起的，而约翰书信的对象正是这羣体。这羣体也是约翰所认同的（参

2:1 约翰互用「我们」和「你们」的字眼）。 
41 「同在」或作「留在」（remains）。参 2:6 注解。本处解作「留在」较为

贴切，这里明显的有地位和身份的变迁。敌挡者从信徒羣体中「出去」，表示他们

从来就不属这羣体，若真正属于这羣体，他们就会「留在」。 
42 「都不是属我们的」。敌挡者选择从信徒羣体中离开，不再交往，不是被

信徒逐出。对约翰而言，这证明了他们不是真信徒。若是真信徒，他们就会「留

下」。也是说他们从来不属于信徒的羣体（纵然自称如此）。现在他们出去，进入

他们自己所属的地方──世界（比较 4:5）。 
43 「自己也都知道了」。可能间接引用耶利米书 31 章（特别 31:34）有关神

所立的新约。 
44 「因」。与 2:12-14 的「因为」同是希腊文 ὄτι（hoti）一字，亦与上处注

解同义。「因」可作「为了」。作者写信是为了确证他们的确知道真理，也知道真

理中没有虚谎。下同。 
45 「基督」（Christ）或作「弥赛亚」（Messiah）。 
46 「存在」或作「留在」、「住在」。参 2:6 及 2:19 注解。本节同。 
47 「这」。原文中有连接词，表示转语。 
48 「他」。指耶稣。原文用重复语「他自己」。 



2:27 你们从主
51
所受的恩膏

52
，住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

事上教导你们；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正如这恩膏的教导，你们是住在主里面的。 

神的儿女 

2:28 孩子们哪，你们要留在主里面
53
；这样，他若显现，我们就不必畏缩；当

54
他来

55
的

时候，在他面前满有确信
56
，也不至于惭愧。2:29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

57
凡行公

义之人都是他所生
58
的。 

3:1（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：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女；我们也真是他的儿

女！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
59
。3:2 亲爱的弟兄啊，现在我们已是 神的儿

女，将来如何
60
，还未显明；但我们知道当主显现

61
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眼见那和现

在一样的主
62
。3:3 凡向他专注

63
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

64
自己，像他

65
的洁净一样。

66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 「永生」（eternal life）。与上节的「住在」有关连。凡住在子和父里面

的，就从主自己承受了永生。5:12 与此同义，表示信的人目前就有了永生，不必等

待将来。这理念与约翰福音 5:24 吻合。 
50 「蒙骗你们的人」。指 2:19「出去」的人，他们企图蒙骗约翰的读者。 
51 「主」。原文作「他」，指耶稣。本段同。 
52 「恩膏」（the anointing）。代表圣灵（Holy Spirit）的内住

（indwelling）。内住在成为信徒的时刻就已开始。 
53 「要留在主里面」。本处的「留」与 2:27 略有不同的语调。作者在上节

是陈明事实，确认信徒是已经有了永生（eternal life），「住在主里面」

（residing）；本节是命令，吩咐信徒「要留在主里面」，因为主必要显现（主再

来）（parousia）。信徒若「留在」主里面（remaining），主显现的时候就不至退

缩羞愧了。 
54 「当」。并不是指主再来与否，而是指再来的时候不能确定。文义上与约

翰福音 12:32 及 14:3 的「若」字相等。 
55 「来」或作「回来」。 
56 「满有确信」。这句的补添与「不至于惭愧」是作者描写「确信」和「惭

愧」心态的两个极端。作者认为只有两种可能性，如约翰福音 3:18-21 所记的一

样，任何不「留」在主里面的人，证明他们从来没有住过在主里面（如 2:19 敌挡

者的「出去」），所有自称为信徒的话都是假的。 
57 「知道」。是陈明式而非命令式，约翰在此说信徒已经「知道」，不是劝

勉他们应当「知道」。 
58 「生」。原文 γεννάω (gennaō) 此字有父亲在生儿育女上的行动。 
59 「他」。指耶稣（比较约 1:10）。 
60 「将来如何」。不是指「神儿女」身份的改变，而是「将来成为如何」。

敌挡者现在已经被显明为敌基督（antichrist）（2:19），到主再来（parousia）的

时候（2:28），信徒的真性情就被显明。 



3:4 凡行罪的
67
，就是实行不法

68
；罪就是不法。3:5 你们知道主

69
已经显现，为要除掉人

的罪
70
，在他里面并没有罪。3:6 凡住

71
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

72
；凡犯罪的，就是未曾看见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1 「当主显现」或作「当主显明以后」，或「主若显明了」。「当」，不是

「会」或「不会」，而是时间上不能确定（参 2:28「当」的注解）。「显现」代

表主的再来，「显明」表示启示；文义上全句可作：「现在我们已是神的儿女，将

来成为怎样的人，还未显明；但我们知道当主显明以后，我们必要像主，因为必得

眼见那和现在一样的主。」 
62 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眼见那和现在一样的主」。有两个解释：(1) 

信徒要比现在更加像神，因为可以眼见神的本像；或 (2) 信徒会了解他们已经像

神，但要等见到神本像之后才醒悟。根据约翰神学的思想（永生在信的一刻开

始），他从不强调信徒目前和将来界线的分野。故以第一个解释较为贴切：信徒在

主再来（parousia）的时候，的确会更加像神。 
63 「专注」（focus）。原文没有这词。加上后令文义更加清晰。 
64 「洁净」（purifies）。ἁγνίζω (hagnizō) 这字用得很特殊，新约全书中只

有此处和约翰福音 11:55 用过。约翰可以用 ἁγιάζω (hagiazō) 「分别为圣」

（consecrate），如耶稣在约翰福音 17:19 所说的：「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

为圣。」当然这可能是约翰在使用同义字，但在约翰福音 11:55 约翰使用这字时，

是记载逾越节（the Passover）前的洁净仪式（ritual purification）（出 19:10-11；
民 8:21）。约翰在提醒读者：信徒既然有了进到神面前的盼望（3:2：见到神），

就应以过洁净的生活来预备自己，正如耶稣在世上的日子所过的一样（参 2:6）。

这论点也反驳了敌挡派认为信徒目前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无关宏旨。 
65 「他」指耶稣。参 2:6。既然文义是说洁净的生活，这里肯定的指耶稣在

地上的生活，信徒可以主的生活、主所行的为榜样。 
66 约翰一书 3:1-3 是一大插段，作者在解释「神所生的」的意思（2:29）。

3:4 接续 2:29 的论点。 
67 「凡行罪的」。和上节「凡……有……」作为对照，「凡……有……」的

指信徒，「行罪」指敌挡者。「行罪的」和 2:23「不认子的」是同样的形容。

（译者按：「行罪」指习惯性的履行，「犯罪」可能是偶然性的。） 
68 「不法」可作「过犯」或「不守法」（lawlessness），希腊文作 ἀνομία 

(anomia)。《七十士译本》（LXX）专指不守摩西律法（law of Moses）。犹太传统

思想中，「罪」（ἁμαρτία, hamartia）和「过犯」是同义词，因为都是违背了摩西

律法（不守法），保罗在罗马书 4:7（引用诗 32:1）的看法也相同。作者在本处指

的「法」却不是摩西律法，因为读者是基督徒；这里的「法」是「爱的律法」，也

就是主所赐的新命令（约 13:34-35）。这命令就是信徒要彼此相爱，这是约翰一书

的中心思想。不守这命令（法）是本书所说的罪，也是对敌挡者的指控（3:17）。

作者在 2:18 已称这类的人为「敌基督」，自然也将他们「不爱弟兄」和「从中间

出去」看为过犯──末世时代过犯的预告（参帖后 2:3-8）。耶稣在马太福音

24:11-12 也预示假先知要在末世起来（参 4:1），「不法」之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

心冷淡（正是作者描绘的敌挡者的面貌）。 



或未曾认识他。3:7 孩子们哪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
73
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3:8

行罪的是属魔鬼
74
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一直犯罪。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除灭

75
魔鬼的作

为。3:9 凡从 神生
76
的，就不行罪

77
，因 神的种

78
存在他心里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9 「主」。指耶稣。约翰的神学思想一贯性的以耶稣是神的羔羊（Lamb of 

God），除去世人罪的（约 1:29）。 
70 「为要除掉人的罪」。耶稣在地上时曾显明给门徒，祂来是要除去世人的

罪。 
71 「住」。本处的「住」指耶稣和信徒的永久性关系（参 2:27, 28）。 
72 「就不犯罪」。应看 3:4 的「凡行罪的」与 3:6 的「凡住在他里面的」为

向罪心态的两个极端。作者提出两种立场：一种是敌挡派漠视罪的严重性；另一种

是信徒领悟罪的严重性，因为耶稣要成为肉身来除掉罪（3:5）和除灭恶者的作为

（3:8）。有圣经学者进一步的说敌挡派有诺斯狄派（Gnostics）的倾向：认为罪是

无知。3:6-9 的「就不犯罪」和 2:1-2 的「不要犯罪……若犯了罪」引起矛盾：既然

「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犯罪……他也不能犯罪。」那为甚么会有 2:2「若犯了罪」的

可能？这并不是无可解释的矛盾，约翰在本书常用对立对照的笔法，表明真信徒和

敌挡者（假信徒）的不同处。作者在 2:1-2 承认真基督徒也有犯罪的可能，这里他

要陈明对敌挡者所说的与信徒无关。因此在 3:4-10 他将信徒和敌挡者的对立戏剧

法，强调本质的黑白分明，而不为了例外淡化他的论点。 
73 「行义」。「行义」和 3:4 的「行罪」（犯罪）是将信徒和敌挡者划清界

线。 
74 「行罪的是属魔鬼」。3:10 和约翰福音 8:44 论点相同，都说敌挡者是魔

鬼的儿女（devil’s children）。不过约翰在本书却不说敌挡者是魔鬼所生，不像信

徒是从神所生的（3:9）。将人分为「从神生的」和「从魔鬼生的」（fathered by 
the devil）是诺斯狄主义二元论的论调。约翰的神学思想是将人分为「从神生的」

（fathered by God）和「从血气（肉体）生的」（fathered by the flesh）（约

1:13）。约翰在第一世纪时已经提出此说，诺斯狄主义的二元论要在第二世纪才成

熟。约翰说的就是凡行罪的都是出于魔鬼，因为他们效忠魔鬼，就属于魔鬼。 
75 「除灭」。希腊文 λύσῃ (lusē) 这字在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译法。约翰福音

1:27 译作「解」（解鞋带），约翰福音 2:19 译作「拆毁」（以钉十字架喻拆毁圣

殿），约翰福音 5:18 译作「犯」（破坏了安息日的规条），约翰福音 7:23 译作

「违背」（触犯摩西律法），约翰福音 10:35 译作「废」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

的），约翰福音 11:44 译作「解开」（解开包着拉撒路的布），本节译作「除

灭」，是废除、中止魔鬼作为的意义。 
76 「生」。原文此字有男性在生儿育女上的地位。 
77 「就不行罪」。与 3:6 同义。本处是将「属魔鬼的行罪」和「从神生的不

行罪」作为对立（参 3:6 注解）。 
78 「神的种」或作「神的道」。 



由 神生的。3:10 这样
79
就显出谁是 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：凡不行义的，不爱弟兄

的
80
，就不属 神。 

神是爱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

3:11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福音信息
81
，就是彼此相爱

82
。3:12 不可像该隐

83
，他是属那恶

者的，杀
84
了他的兄弟。为甚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所行的是恶的，兄弟所行的是义的。 

3:13 弟兄姐妹们
85
，世界若恨你们

86
，不要惊讶。3:14 因为我们爱弟兄

87
，就晓得是已经

出死入生
88
了。不爱的，仍住在死中

89
。3:15 凡恨他弟兄

90
的，就是谋杀人的

91
；你们晓得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9 「这样」。应指以上所说，结束了从 2:28-3:10 一段所说。因此本节成为

上一段的结束，下一段的转语。 
80 「不爱弟兄的」。「爱弟兄」的主题在本节末出现。作者开始转入本书第

二主要大段（3:11 – 5:12），尤其是 3:11-24 一段。「爱」就是本书下半卷的主题

（4:8）。 
81 「福音信息」（gospel message）。参 1:5 注解。 
82 「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福音信息，就是彼此相爱」。本节与 1:5 平行。1:5

的主题是「神就是光」，从本节开始的主题是「彼此相爱」。 
83 「该隐」。作者说「该隐」属那恶者的，回应 3:8「犯罪的是属魔鬼」。

这论点和约翰福音 8:44 相似，耶稣称敌挡祂的人「出于他们的父魔鬼，他从起初

就是杀人的。」犹太文献及早期基督教的著作都是以该隐作故意违背神的代表，作

者在本书将该隐作为「不爱弟兄」的敌挡派的代表是自然的引用。 
84 「杀」或作「残杀」。原文 σφάζω (sphazō) 这字有「暴力」、「没有恻

隐」的含义。 
85 「弟兄姐妹们」。原文 ἀδελπηοί (adelphoi) 作「弟兄们」，可解作「弟兄

们和姐妹们」，或「主内的弟兄姐妹」，如本处。 
86 「世界若恨你们」。约翰福音 15:18 有同样字句。 
87 「因为我们爱弟兄」。本处与约翰福音 13:35 相应，耶稣说：「你们若有

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」2:3 及 2:5 同样提出顺从就

是确信的基础。「彼此相爱」和「承受永生」却是两者相连的外证。我们彼此相爱

是出于神的爱，相爱的心是从神而来，因为神就是爱（4:7-11）。因此下面一句

「不爱的，仍住在死中」是这理念的延伸，人「不爱」是因为没有神的爱同住；相

反的这人甚至可以被看为杀人者（3:15 的论点）。作者形容没有爱的仍住在死中，

和在约翰福音 12:46 形容不信耶稣的人仍在黑暗里，意念同出一辙。本处再度印证

2:9-11 对敌挡者属灵光景的描绘。 
88 「出死入生」指有了「永生」。这是作者措辞的运用，并无不同含义。

「出」字在约翰福音 13:1 用作形容耶稣「离（出）世归父」，本处指信徒离开属

灵的死而进入属灵的生命。约翰福音 5:24 耶稣说「那听我话，又信差我来者的，

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」，与此同义。 



谋杀人的，没有永生住在
92
他里面。3:16 我们知道爱，是由于主为我们舍命

93
，因此我们也

当为弟兄舍命。3:17 凡有世上财物
94
的，看见弟兄有需要，却塞住怜恤的心， 神的爱

95
怎

能住在他里面呢
96
？ 

3:18 孩子们哪，我们不要单在言语和舌头上说爱人，而要在行为和真理
97
上表现出来。

3:19 在此
98
，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，并且在 神面前可以安稳

99
自己的良心

100
。3:20 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9 「不爱的，仍住在死中」。作者再次指出敌对者不「爱」弟兄，表明了没

有离开属灵的死而进入属灵的生命，因此仍在属灵的「死」的状况里。 
90 「弟兄」。参 2:9 注解。 
91 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谋杀人的」。从简单的层面，不难了解作者将恨弟

兄的人和谋杀弟兄的人等论同观。这理念的背景却出于约翰福音 8:44，耶稣称魔

鬼是「从起初就是杀人的」。本处译作「谋杀」的希腊文 ἀνθρωποκτόνος 
(anthrōpoktonos) 也只在该节用过。约翰福音 8:44 指出魔鬼在亚当夏娃的死上所扮

演的角色，引至日后该隐「谋杀」亚伯的参与。人类历史上首次的谋杀就是罪进入

了世间充份的显示。谋杀事件背后的操纵者就是魔鬼，正如该隐杀亚伯的意图出于

魔鬼一样。一个心存恨意的杀人者，就证明了他是谁的儿女（3:10）──行为的表

达透露了父系的来处。 
92 「住在」。本处表示永生从来没有住在这人里面，并不是曾经一度住过而

现今失去了。上节（3:14）清楚地指出这人「仍」在死中（属灵的死亡），就是说

此人从来不曾有过永生（不论如何自称）。 
93 「舍命」。这是约翰福音独有的理念（约 10:11, 15, 17, 18; 13:37, 38; 

15:13），「舍命」在本书只出现于此。约翰的观点是：耶稣甘心放下自己的性

命；耶稣掌握一切的环境，包括被捕、受审和钉十字架（参约 10:18）。本节和约

翰福音 1:2-6 平列，两处都指出耶稣生平是信徒的楷模。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和事工

（特别是十字架上牺牲的死）就是约翰和敌挡者争论的重心（参 4:10 爱的另

论）。 
94 「财物」或作「财产」，是养生的物质。本处和上节成了对照：耶稣可以

为人们舍命，而人不愿为弟兄「舍」一点财物。 
95 「神的爱」。作者不是指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不能爱神（固然很难爱神），

只是从他的「不爱」看出他其实没有从神来的爱住在里面。行为的表达透露了父系

的来处。 
96 「住在他里面」。「他」是指敌挡派。这是作者对敌挡派的惟一在道德上

的指控。作者很清楚的指出一个不愿意帮助弟兄的人，就是一个恨弟兄的人，这人

不可能有神的爱住在心中。没有神爱的同住，也等于没有神的同住，这人不可能是

信徒。「怎能住在他里面呢？」语气其实是对敌挡者属灵状况的宣告，神的爱不可

能住在这人里面。 
97 「真理」。本处要注意的两组名词的效应：正如「言语」由「舌头」产

生，（正义的）「行为」也是由「真理」产生。 



们的良心若责备
101

我们， 神比我们的良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
102

。3:21 亲爱的弟兄

啊，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在 神面前坦然无惧了；3:22 并且
103

我们一切所求

的，就从他得着；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3:23 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

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彼此相爱，正如他
104

赐的诫命。3:24 遵守 神命令的住在
105

 神

里面， 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圣

灵。 

试验诸灵 

4:1 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
106

，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
107

那些灵是否出于 神，因

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
108

已经来到世上了。4:2 你们可以这样认出 神的灵来：凡灵认耶稣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8 「在此」。是指上节以真理产生的行为相爱。既有了真理所产生的正义

行为，就证明我们属于真理了。 
99 「安稳」。本处应作动词，可译作「劝服」，「赢得」，「呈告」，「取

悦」，「说服」，「平定」。 
100 「良心」（conscience）。作者是指 (1) 自然的思想功能，或 (2) 意志及选

择，(3) 情感和愿望，(4) 道德性的决定和道德生活。若与「安稳」同用，「良心」

的翻译较为贴切。而「安稳」可译作「劝服」，全句就是「劝服自己的良心，在神

面前可以坦然。」（下句立即提到良心的责备。） 
101 「责备」。在申命记 25:1 译作「争讼」，在约伯记 42:6 译作「厌恶」，

在以西结书 16:61 译作「自觉惭愧」（有自责之义）。故此字有法律上指控的意

味。本处的「责备」是良心上的自我指控。 
102 3:19 下半节和 3:20 全节可译作：「在神面前我们要劝服自己的良心，为

了良心若有所指责；也为了神比我们的良心大，更知道一切。」 
103 「并且」。「良心没有责备，在神面前坦然无惧」的延伸，信徒可以向

神求，也可以期望得着。 
104 「他」。本书说「彼此相爱」是神的命令，约翰福音 13:34-35 却说是耶

稣的命令，但约翰二书 4:5 复述「彼此相爱」是父的命令，故本节下半句的「他」

应指父神。 
105 「住在」（resides）。表示神和信徒之间的永久性关系。参 2:6; 4:12, 13, 

15, 16。本节同。 
106 约翰一书 4:1-6。一般认为与 2:12-14 及 15-17 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单元。本

段主题很明显的和上下文不同，成为独立的论点。圣灵既然不是世上惟一运行的

灵，作者觉得需要指导读者如何鉴别神的灵和其他的灵。4:2 就是考验的方法。 
107 「试验」或作「慎重考验」，以分真伪。本节下半段既然提到许多「假

先知」已经出来，「试验」灵的概念很可能出自旧约中试验先知真假的方式；申命

记 13:2-6 及 18:15-22 记载试验先知的方法。旧约考验先知的原则是：(1) 先知的预

言有否应验（申 18:22）及 (2) 先知是否提倡敬拜偶像（申 13:1-3）。特别在第二

原则内，即使该先知能行奇事，他的真假仍要根据他是否崇尚偶像而定。本段试验

诸灵的理念就是根据第二原则，4:2-3 提出灵的正邪是根据该灵对耶稣是否基督的



成了肉身来的基督
109

，就是出于 神的；4:3 凡灵不认耶稣
110

就不是出于 神，这是那敌基

督的灵；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 

4:4 孩子们哪，你们是属 神的，并且克服了他们
111

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

里面的更大。4:5 他们是属世界的，因此以世界的观点论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4:6 我们是

属 神的，认识 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 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在此
112

我们可以分辨出真

理的灵和虚诈的灵
113

。 

神是爱 

4:7 亲爱的弟兄啊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 神来的；凡爱的
114

，都是由 神生
115

，并且认识 神。4:8 凡不爱的，就不认识 神，因为 神就是爱
116

。4:9 神差他独生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认定：受神的灵（Spirit of God）感应的人必会承认耶稣就是成了肉身而来的基

督；相反的，受邪灵（spirit of deceit）感应的人必不会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因此这灵

不是出于神。这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:3 所说的相近，保罗提供试验说灵语的真

相也是根据对基督的看法：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

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」 
108 「假先知」。指「出去」的敌挡者（比较 2:19）。 
109 「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」或作「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」，或

「以肉身来的耶稣基督」。三种译法的分别是：(1) 「以肉身来的耶稣基督」：将

「肉身」、「耶稣」和「基督」合成一个单元。(2) 「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

的」：「耶稣基督」是一个单元，而「成了肉身」是一项行动。(3) 「耶稣是成了

肉身来的基督」：「成了肉身」是形容基督，而耶稣（真实的人物）就是基督。第

三种译法较为贴切，因为：(i) 敌挡派人士承认基督以肉身而来可能是以圣灵内住

方式，但决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；(ii) 约翰在 4:3 说「凡灵不承认耶稣……」，明

指本段的主要认点是耶稣。作者在约翰二书第 7 节用同样的字句，也引起同样翻译

上的困难。但是在约翰福音 9:22 他清楚地指出「认耶稣是基督」的纷争。故本处

的翻译采第 (3)：「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。」 
110 「凡灵不认耶稣」。4:3 提出逆定理的确认：「凡灵认耶稣……就是出于

神；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。」 
111 「他们」。指 2:19 从信徒中间出去的人，在 4:1 称为假先知。 
112 「在此」。应指 4:1-6 全段。约翰在 4:1-3 提出试验灵的方法，在 4:4-6 提

出使徒以耶稣事工目击者的权威所下的定论。「在此」，信徒就可以分辩诸灵了。 
113 「真理的灵（Spirit of truth）和虚诈的灵（spirit of deceit）」。透过敌挡

派的敌基督（antichrist）论，约翰看出背后操纵他们的灵，就是撒但（Satan）
（4:3 下）；从信徒羣体对基督的确认，看出他们里面的是神的灵（Spirit of God）
（4:2）。作者在 4:4 清楚的说：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

大。」 
114 「凡爱的」。与 2:23 及 3:4 用法相同，作者以「凡」描写不同的羣体。

本书的结构以两大阵营、黑白分明的划分，因此「凡爱的」就是属神的阵营，凡

「不爱的」就是敌挡派。凡是能够去爱的，就是有神爱的，这爱的表现就证明他们



117
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， 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。4:10 不是我们爱 神，乃是 

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
118

，这
119

就是爱了。 

4:11 亲爱的弟兄啊， 神既是
120

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就当彼此相爱
121

。4:12 从来没有人见

过 神
122

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 神就住在
123

我们里面，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
124
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属神的，是神所生的，是神的儿女。相反的论点在 4:8，「凡不爱的」成了本节

的对照。 
115 「生」。原文 γεννάω (gennaō) 此字有父亲在生儿育女上的地位。「由神

生的」，表示是神的儿女（参 3:9; 5:1）。 
116 「神就是爱」或作「神是爱」。约翰描写神的本质：神是光（1:5）；神

是灵（约 4:24）；和本处的神是爱。 
117 「独生子」或作「独一者」。希腊文这字是「独生儿子」（路 7:12; 

9:38）或「独生女儿」（路 8:42）的意义，有时也用作「惟一的」（如传说中的鳯

凰）。「独生子」应用于以撒（来 11:17），虽然他并不是亚伯拉罕仅有的儿子，

却是惟一从应许生的。因此约翰著作中「独一者」的称呼专用于耶稣，即使所有信

徒都是神的儿女，耶稣是神的「独生子」的意思就是表示祂的独一性，不表示人间

父子血统的传输。约翰福音全数应用均同此义（1:14, 18; 3:16, 18）。 
118 「挽回祭」。原文有「扭转圣怒」的意思。约翰本处所论的信徒犯罪，

而耶稣作为保惠师，自然有扭转圣怒（挽回）的主要功能。这解释固然和 4:10 吻

合，但却不能忽略耶稣洁净罪的功能；而且「息怒」和「洁净」两者并不互相排

斥。「挽回」也可译作「赎罪」。因此希腊文 ἱλασμός（hilasmos）这字有「息

怒」和「洗罪」的意思。 
119 「这」。指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……。」作者的看法是：我

们爱神与否并不重要（可能基于敌挡派人士的自称爱神），重要的是「神爱我们，

差祂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」。下半节的论点和 2:2 同是作者的主要论

点，反驳了敌挡派的否定耶稣，又否认祂的事工。 
120 「既是」。原文作「若」，是希腊文「假定」的第一式（必然的）。 
121 「彼此相爱」。神既是爱我们，甚至差儿子作了我们的挽回祭，我们应

当以同样的牺牲精神彼此相爱。作者在 3:16 已经谈过，但是敌挡派正是背道而驰

（3:17 作者指控他们塞住怜恤弟兄的心）。由于敌挡派没有依照耶稣的榜样，以牺

牲的爱去爱弟兄，就自己反证了他们认识神和爱神的自称（2:9）。 
122 引用约翰福音 1:18。 
123 「住在」。指圣灵的内住（4: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）。希腊文这字是

永久性的意义。 
124 「他的爱」。《和合本》译作「爱他的心」。若译作「爱他的心」，意

思就成了人爱神，译作「他的爱」，意思就是神对人的爱。根据上下文：4:11 上说

到神爱我们，本节又说到我们若彼此相爱，就有神的内住，翻译成「神的爱」较为

贴切。从神来的爱──就是神爱我们的爱，藉着我们的彼此相爱，就得以完全，因

为这是神所要的，也是信徒所领受的命令。 



4:13 我们知道
125

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 神已将他的灵
126

赐了给我

们。4: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。 

4:15 凡认耶稣为 神儿子的， 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 神里面。4:16 神在我们

里面的爱，我们也知道也信
127

。 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 神里面， 神也

住在他里面。4:17 这样
128

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
129

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

因为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4:18 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；因

为惧怕意味着刑罚
130

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4:19 我们爱
131

，因为 神先爱我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5 「知道」。神将圣灵赐给信徒，就是神和人关系建立的确认。3:24 与本

处同义。 
126 「他的灵」。约翰在此强调的是神赐圣灵给信徒的行动。这行动的本身

就成了神人关系的确认，而不需内住的圣灵不住的提醒。约翰在此不是讨论圣灵的

工作和功能，他只是指出神赐圣灵的动作就是足够的确认。 
127 「也知道也信」。文法上「知道」ἐγνώκαμεν (egnōkamen) 和「信」

πεπιστεύκαμεν (pepisteukamen) 都是过去完成式，表示完成了的行动而得到现在的

结果。约翰常同时用「知道」和「信」，例如：约翰福音 6:69; 8:31-32; 10:38; 
14:7-10; 17:8，约翰一书 4:1-2。与本节 相连的应是约翰福音 6:69 彼得的话：

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」虽然本节两字的次序与彼得所用的不

同，但从约翰福音各处的用法，可见次序并不重要。作者用「知道」和「信」表达

一个综合的思想，就是信心（faith）、相信（belief）、信任（trust）的行动，是根

据个人的「知道」（knowledge）。「知道」（真知识）是「信」的行为中不可分

割的一部份。 
128 「这样」。回指上节的「住在爱里面」。既然信徒和神有了彼此互住的

关系，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（the day of judgement）坦然无惧了。 
129 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」。因着信徒彼此相爱的行动。 
130 「惧怕意味着刑罚」。这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：(1) 惧怕本身就是刑罚；

(2) 惧怕包含刑罚。虽然两者差别不大，却成为对刑罚（punishment）（希腊文作

κόλασις, kolasis）了解的关键。「刑罚」可指惩治或重刑，但也有译作「永刑」

（eternal punishment），马太福音 25:46 是本处外新约全书中惟一使用这译法。作

者既在 4:17 提到审判的日子（the day of judgement），这里自然也是指「永刑」

（惧怕永刑）之义。与「完全的爱」（perfected love）对比的就是惧怕（fear）─

─爱使人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永刑使人生出惧怕，正如 4:18 下半所说「惧怕

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」。许多人认为「完全的爱」相反的就是「不完全的爱」

（imperfect love）（仍有恐惧，没有确信）。这是可能的观点，但是作者从来没有

提过「不完全的爱」。对作者而言，和「完全的爱」对立的是「恨」（hate）
（4:20），也就是说，作者在本书中所定的正反立场：要是真正的信徒，就必住在

爱里，和神有互住的关系，爱因此就得以完全。若不是真信徒，他就「恨」弟兄，

是说谎的人，也不认识神。这样的人应当惧怕审判和永刑，因为作者认为他正朝着

这方向前进。 



4:20 人
132

若说「我爱 神」，却恨他的弟兄
133

，就是说谎的人；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

兄，就不能爱没有见过的 神
134

。4:21 爱 神的，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 神所受的命

令。5:1 凡信耶稣是基督
135

的，都是从 神而生
136

；凡爱天父的，也必爱从他生的
137

。5:2 我

们爱 神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此我们知道我们爱 神的儿女。5:3 我们遵守 神的诫命，

这就是
138

爱他了。他的诫命不是沉重
139

的，5:4 因为凡从 神生的
140

，就克服了世界
141

。 

神为祂儿子作的见证 

这克服世界的力量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5:5 克服了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

儿子
142

的吗？5:6 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1 「爱」。作者没有指明「爱神」还是「爱弟兄」，可能两者都包括在

内。接着的经文重点却放在「爱弟兄」。 
132 「人」或作「任何人」。 
133 「弟兄」。参 2:9 注解。 
134 作者在本节再次描述敌挡派对认识神的自称。他们既不能以爱对弟兄，

就证明自称对神的认识是假的。 
135 「基督」或作「弥赛亚」。 
136 「生」。原文此字有男性在生儿育女上的地位。 
137 「凡爱天父的，也必爱从他生的」。本句有数种解释：(1) 民间通俗的

话，指一般的父亲：凡爱那父的，必爱那父所生的。(2) 指个人的父亲：凡爱自己

父亲的，必爱父亲所生的（兄弟姐妹）。(3) 指天父（如本处翻译）：凡是从天父

生的基督徒，必爱其他天父所生的基督徒。(2) 和 (3) 两解释比较与文义相合。约

翰从父子的角度说明了「从天父生的」就是弟兄姐妹，爱父母的也必爱自己的同胞

骨肉。 
138 「就是」。作者在本书多次用此字表示相等的意念（如 1:5; 5:4, 11, 

14）。本节是说「遵守神的诫命」等于「爱神」。既然爱神并遵守神的诫命，叫人

知道自己是否爱弟兄，作者必须解释甚么是爱神。 
139 「沉重」或作「难守」。神的诫命不是重压，因为神的儿女已经克服了

世界。 
140 「从神生的」。作者又一次的采用对立式的描写。真信徒（从神生的）

藉着信已经克服了世界，敌挡者虽自称与神建立了关系（其实没有），仍属于世

界。 
141 「克服了世界」。约翰多次用 νικάω (nikaō)「克服」这字：2:13-14「克

服了那恶者」，4:4「克服了假先知」。在此明显的表示「克服了」敌挡派──属

世界，以世界观点论事的人（4:5）。敌挡派企图迷惑信徒谁是爱的对象，作者在

此确认爱神和守神诫命的人已经爱了弟兄。这确认是信徒已经克服了世界，因此神

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 
142 「神的儿子」。与 4:15 同。敌挡派难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（Son of 

God），真信徒不成问题。 



有圣灵作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
143

。5:7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：5:8 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

三样也都彼此相合。 

5:9 我们既接受人的见证， 神的见证
144

就更大了，因 神这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。

5:10（信 神儿子的，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；不信 神的，就是将 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

信 神为他儿子作的见证。
145

）5:11 这见证就是 神赐给我们永生
146

，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

面。5:12 人有了 神的儿子
147

就有这永生
148

，没有 神的儿子就没有这永生。 

永生的确定 

5:13 我将这些话
149

写给你们相信 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
150

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 

5:14 我们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：我们若
151

照他的旨意求甚么，他就听我们。5:15 既然
152

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5:16 人若
153

看见弟兄
154

犯了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3 「圣灵就是真理」。参约翰福音 15:26; 16:13。 
144 「神的见证」。这见证记在 5:11。 
145 本节是对作者论点加上的评语。 
146 「永生」（eternal live）。要明白神的见证内包括「永生」，就要记起作

者和敌挡派的争议。这里不是说有没有「永生」，而是谁有永生（信徒或是敌挡

派）。本书开头就说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」（1:2），本节作者见证说已经领受

到了。这见证是神见证作者和信徒已拥有的「永生」，而是敌挡派所没有的，这就

是这场争辩的 后论点。 
147 「有了神的儿子」。「有了」是拥有了在个人的生命里（2:23 同义）。

与 5:10 上半节同观，作者清楚地指出信神的儿子，就是接受了神的见证，也等于

「有了」神的儿子。本节意义和约翰福音 3:16 完全相同：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

亡，反得永生。」5:12 下半节相反地反应了作者对敌对派的定论：「没有神儿子的

就没有这永生。」敌挡派虽然自称认识神，却没有（从未有过）永生。 
148 「永生」。原文并无「永」字，译作「永生」以承接 5:11。本节同。 
149 「这些话」。承接 1:4。有的认为指 5:1-12（甚或只 5:12）的话，有的认

为是指从本书信的开始。比较贴切的是从 1:5 至卷末。 
150 「要叫」。是作者写作的原因。本书 1:4 和约翰福音 20:31 用同样的语

调。 
151 「若」或作「无论何时」。本处的「若」是希腊文假定的第三式，是

「假如……则」的含义。 
152 「既然」。原文作「若」，是希腊文假定的第一式。 
153 「若」。是希腊文假定的第三式，是「假如……则」的含义。 
154 「弟兄」。参 2:9 注解。 



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
155

；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

求。5:17 凡不义的
156

都是罪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 

5:18 我们知道凡从 神生的就不犯罪； 神也必保守自己所生的
157

，叫那恶者无法害

他。5:19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 神的
158

，而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。5:20 我们也知道 神的

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悟性赐了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；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

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
159

是真 神，也是永生。5:21 孩子们，要防范偶像
160
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5 「他」。指犯罪的弟兄。按 5:14-15 信徒无论何时照神的旨意求，神就必

应许他们所求，本处是一例子。 
156 「不义的」。希腊文 ἀδικία (adikia) 这字和 δίκαιος (dikaios)「公义的」对

立。作者用「公义的」形容神和耶稣基督（1:9; 2:2, 29）。作者既然暗示信徒所犯

的「不致于死的」罪，可藉祈祷得蒙赦免，却不想使人误会罪是不重要的（如敌挡

派的忽视罪在基督徒生命的成份）。 
157 「神必保守自己所生的」。本句极难翻译，约有五种译法：(1) 从神生的

这身份必保护他（信徒）；(2) 从神生的（耶稣）必保护他（信徒）；(3) 从神生的

（信徒）保护自己；(4) 从神生的（信徒）持守（抓住）神；(5)「从神生的（信

徒），他（神）必保守。根据文理和作者的风格，译者认为本处第 (5) 看法较为贴

切。 
158 「属神的」或作「出于神的」。意思是从神所生，故属于神（2:6）。 
159 「这」或作「这位」。可指神或耶稣，指耶稣较为贴切，因为这和 1:1

「已经显明了的永远的生命」相合。作者的结论是耶稣是神，也是永生（参约 1:1; 
20:28）。 

160 「偶像」（idols）。作者的观点是：人若听从敌挡派的伪基督思想，就

等于不敬拜真神，而敬拜了偶像。因此「远避」（防范）偶像就是防范敌挡派的教

导。  


